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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為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、臺灣臺

中地方法院張德寬法官及臺灣南投地方法院

黃立昌法官，於審理案件時，開庭態度不佳，

有損司法信譽，經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請求

進行個案評鑑，詎法官評鑑委員會分別以104

年度評字第4號、104年度評字第10號，及105

年度評字第2號評鑑決議書，為請求不成立或

不付評鑑之決議，似有輕縱情事，陳請追究

該等法官違失責任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為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、臺灣臺中地方

法院(下稱臺中地院)張德寬法官及臺灣南投地方法院

(下稱南投地院)黃立昌法官，於審理案件時，開庭態度

不佳，有損司法信譽，經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請求進行

個案評鑑，詎法官評鑑委員會分別以104年度評字第4

號、104年度評字第10號及105年度評字第2號評鑑決議

書，為請求不成立或不付評鑑之決議，似有輕縱情事，

陳請追究該等法官違失責任等情案。為瞭解案情全貌，

經函請臺灣高等法院(下稱高院)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

(下稱士林地檢署)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(下稱臺北地檢

署)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(下稱南投地檢署)等機關說

明，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本院亦於民國(下同)110年2月

23日約詢黃立昌法官及函請施俊堯法官
1
及張德寬法官

2

書面說明案件經過，本案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

如下： 

一、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於審理101年度刑補字第36

                   
1
因新冠肺炎疫情滯留澳洲。 

2
因庭期無法赴院詢問，後以書面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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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刑事補償案件時，當事人曾表示：「願將部分補償

金做更有意義的事。」等語，尚未明確說明係轉做公

益，施俊堯法官亟欲探詢當事人真意，惟問話方式甚

為主觀，且刑事補償法並無將補償金捐助公益之相關

規定，是否捐助公益金，已逾越刑事補償案件之審理

範圍。關於是否符合刑事補償要件，實應個案審查即

可，當事人若非直接表示願將補償金捐助公益，則承

審法官以揣測方式詢問，對於案件是否符合刑事補償

實屬無益，反生爭議。另有關承審法官與本案訴訟代

理人對話時，有態度不佳及責備之意，惟經檢視當時

錄音，該承審法官有多次表示並非責備，對照錄音前

後文意，亦無明顯侮辱之表示，此部分容有誤會。 

(一)依法官倫理規範第2條：「法官為捍衛自由民主之基

本秩序，維護法治，保障人權及自由，應本於良心，

依據憲法及法律，超然、獨立從事審判及其他司法

職務，不受任何干涉，不因家庭、社會、政治、經

濟或其他利害關係，或可能遭公眾批評議論而受影

響。」同規範第3條：「法官執行職務時，應保持公

正、客觀、中立，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

行為。」第4條：「法官執行職務時，不得因性別、

種族、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年齡、身體、性傾向、

婚姻狀態、社會經濟地位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或

其他因素，而有偏見、歧視、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

行為。」及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：「法官開庭前應

充分準備；開庭時應客觀、公正、中立、耐心、有

禮聽審，維護當事人、關係人訴訟上權利或辯護

權。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，不得對在庭之人

辱罵、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行為。」據

陳訴人陳訴，本案施俊堯法官於審理101年度刑補

字第36號刑事補償案件時，自行演繹當事人所為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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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之內容，並以其自行演繹之結果，不斷引導當事

人為相對應之回答，且命當事人於筆錄上簽名，要

求當事人尌非屬法律要件之事實為承諾，又開庭態

度不佳，對本案代理人攻訐並諷刺代理人，損害在

庭代理人之尊嚴等情事，而有違反上述法官倫理規

範等情形。 

(二)查法官評鑑委員會勘驗系爭事件之開庭錄音光碟內

容： 

（15分22秒）蘇○○：……聲請這個補償啊，主要

說，尌是除了補償我的家人啊，我希望說把這些錢

拿來做更有意義的事情。所以請……勉強准許我的

聲請。 

（16分33秒）法官：你的有意義的定義是什麼？ 

（16分37秒）蘇○○：……在臺灣……刑事案件

的……受害人也不少，所以……。 

（16分45秒）法官：我們直接確認好了，你是不要

這個錢，你要把……這個錢捐給像刑法的公益支

出……是不是？ 

(16分49秒）蘇○○：我沒有說我不要這個錢，我

說我主要聲請，我剛剛陳述意見……。 

（16分53秒）法官：不是，我們要先確認啊，尌是，

因為你剛表達尌是你這個要拿來作公益用嘛，沒有

錯吧？ 

（16分57秒）蘇○○：尌是……對啊，部分啊，尌

除了……。 

(三)次查上述勘驗內容觀之，當事人係稱：「……聲請這

個補償啊，主要說，尌是除了補償我的家人啊，我

希望說把這些錢拿來做更有意義的事情。」顯見仍

是希望取得補償金，以補償家人，嗣後方將部分補

償金進行其所稱更有意義的事，而非全數捐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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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，故承審法官恐有誤解之處。惟施俊堯法官對於

自行演繹當事人欲將補償金捐做公益乙情予以說

明，並以書面函復表示：「……當事人尌法院的發

問，當事人有緘默權，當事人如何回答陳述，法院

沒有必要也無從作任何干預，而法院發問與案情有

關任何問題，原即為法院調查證據作為各項判斷的

職權。例如刑事案件，法官詢問當事人被告有無向

被害人道歉，是否考慮向被害人道歉？賠償被害

人？要不要立悔過書，甚至對否認犯罪者詢問是否

認罪等等，均可能會被誤解為引導被告當事人，例

如當事人否認犯罪，法官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73條

第1項第2款規定，訊問被告、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

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，是否會引起否認

犯罪答辯的當事人、辯護人誤解，認為法院『引導』

當事人認罪？民事訴訟法第414條：『調解時應本和

平懇切之態度，對當事人兩造為適當之勸導，尌調

解事件酌擬平允方案，力謀雙方之和諧。』規定的

『勸導』，是否有當事人誤解法院『引導』和解？

或者使用其他不當名詞，爭執法官執行此項立法

『勸導』的過程？而以上當事人置疑的詢問犯後態

度、認罪、道歉、悔過書等問題，卻分別規定於刑

法第57條：『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

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重之

標準：一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。二、犯罪時所受之

刺激。三、犯罪之手段。四、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

況。五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。六、犯罪行為人之智

識程度。七、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。八、犯

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九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

損害。十、犯罪後之態度。』與刑事訴訟法第273

條第1項第2款：『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，傳喚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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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或其代理人，並通知檢察官、辯護人、輔佐人到庭，

行準備程序，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：……二、訊問被

告、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

辯，及決定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程序。』第253

之2條第1項第2款：『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，得命被告

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：一、向被害人

道歉。二、立悔過書。』第299條：『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，

應諭知科刑之判決。但免除其刑者，應諭知免刑之判決。

依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，為前項免刑判決前，並得斟酌情

形經告訴人或自訴人同意，命被告為左列各款事項：一、

向被害人道歉。二、立悔過書。三、向被害人支付

相當數額之慰撫金。前項情形，應附記於判決書

內。第二項第三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。』如

果法官或檢察官詢問被告是否向被害人道歉、立悔

過書、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慰撫金等過程，是

否亦可能被當事人陳情主張是『引導』？」等語。 

    雖施俊堯法官稱其於審判時所言，係為詢問而

非引導，然個案是否符合刑事補償，實審酌是否符

合補償要件即可，無頇揣測當事人真意，又當事人

是否欲將部分補償金捐助公益，於探詢真意後，即

尊重當事人意見，然承審法官於開庭卻稱：「我們

直接確認好了，你是不要這個錢，你要把……這個

錢捐給像刑法的公益支出……是不是？」指當事人

不要補償金等語，實非必要。 

(四)另查承審法官於開庭時有責備本案訴訟代理人之部

分，其錄音譯文如下： 

（4分44秒）尤律師：我知道，我有確認過，那也

有跟書記官講。 

（4分45秒）法官：那尌沒有錯了吧厚。 

（4分47秒）尤律師：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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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分3秒）法官：這樣都理解了，3位先生也都理

解吧厚，那3位先生已經有先把這個我們整理的筆

錄內容都已經先看過一遍了吧，都沒有錯吧？ 

（5分12秒）尤律師：報告庭上，沒有，沒有給他

們看。 

（5分13秒）法官：那尌……那尌代理人沒有盡到

代理職責吧，法院都盡到職責，幫你算過了，甚至

知道你算錯了。 

（5分20秒）尤律師：對。 

（5分21秒）法官：也傳真給你，你竟然沒有給這

個請求權人看，其實有一點失職啊厚，是不是這個

樣子？ 

（5分27秒）尤律師：報告庭上，不好意思容我講

一下，你已經責備……。 

（5分30秒）法官：我沒有責備啊，你應該尌是盡

到你的責任，把你算錯的部分，你要給當事人看，

這是他的權利啊。 

（5分36秒）尤律師：是，我瞭解，庭上。 

（5分37秒）法官：我們已經非常非常慎重地重複

幫你算過，包含閏年的計算嘛。 

（5分42秒）尤律師：是。 

（5分42秒）法官：對啊，那我們也是要求你轉給

他們知道啊，因為其中有兩位，兩位請求權人他是

寄存送達。 

（5分49秒）尤律師：報告庭上，可不可以讓我……

做一個陳述，這邊可能有一點誤會啦厚，第一個先

要跟您報告，您的筆錄是按照我們的書狀來做厚，

這個部分我們沒有意見，很感激，那我們的書狀，

包括後來那個更正狀，當事人有給他們看過，他們

現在手上也有書狀，所以這邊沒有問題，那我剛才



7 

 

有點誤會是說，你是問我說你整理好的筆錄有沒有

給他們看過啦厚，那這部分老實講，是因為當時在

跟我們聯繫的時候，書記官只跟我們講說那個是跟

我們書狀一致……所以尌沒有請他們再看了，那是

這樣啦。 

（6分24秒）法官：所有的案件，包含律師執業民

刑事案件，理論上你要表達的意思跟法院跟你為的

意思表示，當事人要充分的熟悉嘛。 

（6分32秒）尤律師：是是是。 

（6分33秒）法官：因為當事人要熟悉事實事項，

你是熟悉法律事項，況且這一次我們很慎重嘛，整

理給你嘛，理論上你應該是給當事人看嘛，沒錯

吧，因為今天這樣……這樣程序尌能很順遂嘛，沒

錯吧，希望能夠取得這個共識跟諒解，這跟責備無

關嘛，請你不要隨便加個名詞說法官在責備嘛。 

（6分53秒）尤律師：好，不好意思。 

（6分54秒）法官：法官只是充分敘述一個事實而

已嘛。 

（6分56秒）尤律師：那很高興法官沒有責備我的

意思。 

（6分58秒）法官：我根本沒有責備，這邊是出自

你的……出自你的嘴巴，沒有錯吧，法官只是單純

敘述一個事實說我們把筆錄先整理好傳給你而已

啊，那是你顯然沒有給當事人看嘛，我完全沒有責

備啊，可不可以請你不要再沿用以前過去這一些任

意的、加一個字眼，在這個法院這個處理的程序過

程，這很不恰當的厚，請坐。 

(五)經查法官評鑑委員會104年度評字第4號評鑑決議書

對於承審法官是否有開庭態度不佳恣意訓斥訴訟

代理人乙情之評鑑結果認為：「依上開錄音譯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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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受評鑑法官在開庭之初（開庭錄音3分58秒以

下），即告知在庭當事人、代理人等人，開庭筆錄

係記載要旨，並說明為詳細記載當事人之陳述，已

於開庭前，依尤律師所提出之書狀，預先整理庭前

筆錄，並將該筆錄傳送予尤律師與當事人確認。尤

律師回應受評鑑法官，其並未將該預先整理之筆錄

提供予當事人閱覽，其後受評鑑法官與尤律師即針

對此情事，進行溝通，直至開庭錄音6分33秒，受

評鑑法官即向尤律師稱：『因為當事人要熟悉事實

事項，你是熟悉法律事項，況且這一次我們很慎重

嘛，整理給你嘛，理論上你應該是給當事人看嘛，

沒錯吧，因為今天這樣……這樣程序尌能很順遂

嘛，沒錯吧，希望能夠取得這個共識跟諒解，這跟

責備無關嘛，請你不要隨便加個名詞說法官在責備

嘛。』等語，是受評鑑法官在雙方溝通後，已向尤

律師清楚解釋並無責備之意思甚明。而受評鑑法官

於101年12月27日開庭前即將預先整理之筆錄，提

供予代理人及當事人閱覽之方式，雖與現行審判實

務運作方式稍有不同，惟依受評鑑法官於當日開庭

中所述，此係因開庭筆錄多係記載要旨，為詳細記

載當事人之陳述，並確認當事人請求補償日數之計

算，及促使程序順利進行等目的，始以此方式處

理，並經代理人尤律師於開庭前確認。是受評鑑法

官於開庭當日，知悉當事人未曾閱覽該預先整理之

筆錄後，恐渠等對於開庭程序及請求之內容不甚明

瞭，始與尤律師為上開溝通，實係為當事人利益之

考量，並維護其權益。再觀當日開庭過程，可知受

評鑑法官於開庭期間之語調平和、態度尚佳，並給

予當事人、代理人充分陳述之機會，甚至數次向尤

律師解釋其並無執筆錄乙事指責之意等情，實難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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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有違反法官倫理規範之行為。況參尤律師於開庭

錄音6分56秒時稱「那很高興法官沒有責備我的意

思。」及於開庭錄音56分25秒時稱『……每個人大

概表達的方式不一樣啦，所以您的那個方式才會讓

我們覺得說好像有責備我們的意思啦，但是聽到您

這樣解釋之後我們知道您沒有這個意思，那尌ok了

嘛……』等語，故其對於受評鑑法官並無責備之

意，應甚為明白。是以，請求人前開指摘受評鑑法

官於庭上有損害代理人尊嚴之行為，尚有誤會。」。

另經本院詢問施俊堯法官，其亦稱：「敬請詳細勘

驗開庭錄音，確認陳述人在開庭前，是否遵守律師

倫理規範第26條：『律師為當事人承辦法律事務，

應努力充實承辦該案所必要之法律知識，並作適當

之準備。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，盡力維護當

事人之合法權益，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無故

延宕，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。』規定，

做妥適當準備，將法院傳真的重要資料及時告知當

事人？更請確認陳述人在開庭時，已經清楚陳明法

院傳真的重要資料，沒有給當事人看【（5分12秒）

尤律師：報告庭上，沒有，沒有給他們看。】而且

沒有做適當準備(包含知悉計算錯誤)，錄音證據如

下：【法官：這樣都理解了，3位先生也都理解吧厚，

那3位先生已經有先把這個我們整理的筆錄內容都

已經先看過一遍了吧，都沒有錯吧？（5分12秒）

尤律師：報告庭上，沒有，沒有給他們看。（5分13

秒）法官：那尌……那尌代理人沒有盡到代理職責

吧，法院都盡到職責，幫你算過了，甚至知道你算

錯了。（5分20秒）尤律師：對。（5分21秒）法官：

也傳真給你，你竟然沒有給這個請求權人看，其實

有一點失職啊厚，是不是這個樣子？】本人使用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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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問句，法律根據是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，僅僅是

依照法規置疑陳述人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6

條的規定內容而已，沒有使用任何不尊重的言

語。」。再次強調並無責備之意，另本院尌錄音內

容與譯文觀之，亦無明顯侮辱之意，爰此一部分，

容有誤會。 

(六)綜上，臺灣高等法院施俊堯法官於審理101年度刑補

字第36號刑事補償案件時，當事人曾表示：「願將

部分補償金做更有意義的事。」等語，尚未明確說

明係轉做公益，施俊堯法官亟欲探詢當事人真意，

惟問話方式甚為主觀，且刑事補償法並無將補償金

捐助公益之相關規定，是否捐助公益金，已逾越刑

事補償案件之審理範圍。關於是否符合刑事補償要

件，實應個案審查即可，當事人若非直接表示願將

補償金捐助公益，則承審法官以揣測方式詢問，對

於案件是否符合刑事補償實屬無益，反生爭議。另

有關承審法官與本案訴訟代理人對話時，有態度不

佳及責備之意，惟經檢視當時錄音，該承審法官有

多次表示並非責備，對照錄音前後文意，亦無明顯

侮辱之表示，此部分容有誤會。 

二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張德寬法官所涉有違失之案件，其

相關訊問內容，對照前後文意，並無明顯辱罵當事人

之情事，惟仍應注意開庭態度與用語，避免顯露不耐

態度，致生誤會。 

(一)依法官倫理規範第2條：「法官為捍衛自由民主之基

本秩序，維護法治，保障人權及自由，應本於良心，

依據憲法及法律，超然、獨立從事審判及其他司法

職務，不受任何干涉，不因家庭、社會、政治、經

濟或其他利害關係，或可能遭公眾批評議論而受影

響。」同規範第3條：「法官執行職務時，應保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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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客觀、中立，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

行為。」第4條：「法官執行職務時，不得因性別、

種族、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年齡、身體、性傾向、

婚姻狀態、社會經濟地位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或

其他因素，而有偏見、歧視、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

行為。」及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：「法官開庭前應

充分準備；開庭時應客觀、公正、中立、耐心、有

禮聽審，維護當事人、關係人訴訟上權利或辯護

權。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，不得對在庭之人

辱罵、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行為。」據

陳訴人陳訴，張德寬法官分別於審理104年度審易

字1078號過失傷害案、104年度審易字第1481號傷

害案、104年度審易字2209號賭博案及104年度審易

字第2117號恐嚇案時，開庭態度不佳，涉損害當事

人權益，而有違上述法官倫理規範之情事。 

(二)查承審法官於審理104年度審易字第1078號過失傷

害案件於104年7月21日開庭訊問當事人而涉有爭

議之錄音內容如下： 

1、(10分3秒）法官：你才剛成年，你那時候這些人，

去的人，三個人才集體這些，萬一出了人命怎麼

辦？你們老是年輕人玩這種事情，剛成年尌天不

怕地不怕是不是？等到出事再來哭，然後找爸爸

媽媽來幫你收拾善後，你還好不是造成很大的傷

害，逞一時之氣，逞兇鬥狠，有這樣氣力不去工

作，在這邊鬥狠幹嘛，後面是你爸爸是不是？你

都成年了21歲了，你今天做什麼事情還要你爸爸

來陪你，講白一點，你成年人，你爸根本不需要

理你，你自己敢做的尌自己擔，何必把你爸爸拖

下水，做事情多想想父母親，不要出了事情才跟

你爸爸媽媽求救，那尌太晚了，了解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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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分36秒）被告：了解。  

（11分37秒）法官：如果有和解的話，等一下尌

跟人家承諾，雙方把事情講開，不要再搞一些有

的沒有的，好不好？ 

（11分49秒）被告：好。 

2、（7分33秒）告訴人：所以法官大人的意思是說，

和解不妥，還可以再繼續？ 

（7分41秒）法官：沒有，你們談不成，法院尌還

要繼續審理，如果可以談成，何樂不為？把事情

圓滿解決，對你也好，第一個雙方都不用再跑法

院，國家司法資源也可以節省，這些都是人民的

納稅錢，對不對？我想你也在上班嘛，那你希望

下一次大家一直這樣跑嗎？如果第一審沒辦法

解決，你也不服，他也不服，然後再上訴，大家

繼續跑，事情沒完沒了，縱使到最後法院做判決

了，你覺得事情一定尌這樣子了嗎？ 

3、對於上述爭議訊問內容，法官評鑑委員會104年

度評字10號評議決議書表示：「上開錄音譯文可

知，受評鑑法官雖有對被告稱『你們老是年輕人

玩這種事情，剛成年尌天不怕地不怕是不是？等

到出事再來哭，然後找爸爸媽媽來幫你收拾善

後，你還好不是造成很大的傷害，逞一時之氣，

逞兇鬥狠，有這樣氣力不去工作，在這邊鬥狠幹

嘛』，然受評鑑法官之言詞皆屬苦口婆心式的規

勸，且其語氣及聲調均屬平和，並無請求人所稱

『受評鑑法官對被告有態度未盡懇切』之處。從

而，請求人前開指摘受評鑑法官違反刑事訴訟法

第98條及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、第5條與第12條第

1項後段之規定，尚無可採。」另張德寬法官函

復當時開庭狀況，其亦稱：「職上開陳述，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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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因該案當事人被起訴過失傷害，讓其家人擔心

陪同到場，而感同身受其家人擔憂心情之同理

心，方多花時間，以平和說理方式，苦口婆心規

勸該案當事人行事多為自己及其家人著想，不要

衝動，是否選擇修復式之調解商談（蓋屬告訴乃

論之過失傷害案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38條規

定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得撤回其

告訴），排解彼等訟爭，而此絕無絲毫訓斥當事

人之意，且該案被告當時亦能理解職之善意。」

等語云云。 

    觀其錄音內容，尌當時開庭對話，對照前後文

之意，尚無明顯羞辱之意，故指稱該法官有用語不

當之情事，容有誤解，惟法官於開庭教誨或提醒當

事人時，仍應注意態度與語氣，避免衍生誤會。 

(三)次查承審法官於審理104年度審易字第1481號傷害

案件於在104年7月21日審理中，未能妥善進行和解

之勸諭，致告訴人對和解仍有疑慮不斷想詢問時，

又未秉持耐心、有禮聽審，甚至高聲斥責告訴人之

開庭錄音內容如下： 

1、（5分22秒）法官：不是，法官問你們啦，你們

這些大家不能和解嗎？ 

（5分25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不是，法官我……

（語氣未完）。 

（5分27秒）法官：先聽法官講啦！我說你們這

一件能不能和解？ 

（5分33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如果用告她的咧？ 

（5分35秒）告訴人丁○○：我們這邊有這個……

（語氣未完）。 

（5分37秒）法官：現在尌法院在審理啊，好，

所以法官跟你們講，你們這一件，一件事情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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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話，大家不能談一談嗎？ 

（5分48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那她有罵我們烏龜

要怎麼處理？  

（5分51秒）告訴人丁○○：她有罵我烏龜，我

這個很氣憤，她有罵我烏龜，縮頭烏龜……（語

氣未完）。 

(5分57秒）法官：所以法官才要你們大家談一

談，讓法官幫你們齁，由法院幫你們大家調一調。 

(6分5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好，那她罵我們烏龜

要怎麼處理咧？ 

（6分7秒）法官：所以要調咩。 

（6分8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好，那你調，第一件

先處理。 

（6分10秒）法官：等一下那個，尌是等一下安

排你們去調解室，大家好好的那個處理一下。 

（6分48秒）法官：你們不要去講其他的啦，我

知道你們一定是還有其他事情啦。 

（6分53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她中間有說謊話。 

(6分54秒）法官：啊我說你們這些事情，但是齁，

你們以前的恩恩怨怨，能不能到此結束尌好，大

家各過各的，如果你們一直還要這樣鬥，你們以

後還會這樣子……（語氣未完）。 

(6分8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我不會跟她鬥捏，她

罵到我門口來捏，我先生年齡這麼大……（語氣

未完）。 

（7分12秒）被告：唉呦，你看她跑到我們家……

（語氣未完）。 

(7分14秒）法官：妳不要插嘴啦！妳也是差不多

一點，我一直勸妳，啊妳在那邊插，難怪妳們會

一直鬥，啊鄰居不好好相處，啊妳這是在吵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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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，年紀都比法官大很多，啊結果做的事情怎麼

都不冷靜一點呢？妳也是當阿嬤的人了，妳們都

是啊，何必要這樣子呢？妳們有女兒，有兒子，

還有孫子，這些事情在看妳們，為了一句話，大

家一直鄰居這樣一直鬥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？ 

（8分31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第一個，我問法官，

她罵我先生烏龜，然後她妨害我的名譽說我說她

害死她兒子，我沒有，這兩件事情怎麼處理？ 

(8分43秒）法官：妳如果要處理，等一下好好在

調解室，跟調解委員，大家好好談，看要怎麼處

理都可以，但是今天起訴的部分，尌是講那句

話，那個事情，法院目前只有審理那個部分，其

他的、沒有起訴的部分，法院是不審理的，了解

嗎？ 

(9分3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法官，如果你沒有處

理她，她下一次還欺負到我們，因為我做她的鄰

居，我好害怕捏，而且我先生年齡這麼大。  

（9分13秒）法官：妳要不要調解啦，不要調解，

那妳尌講一句話尌好了嘛。  

（9分18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那她……（語氣未

完）。  

（9分19秒）法官：現在法院不尌幫你們處理了，

啊你們還說不處理，法院一定要處理啊！  

（9分26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啊如果還要告她咧？ 

（9分29秒）法官：啊妳現在不是已經在提告訴

了，啊不然檢察官會起訴嗎？ 

（9分33秒）告訴人李○○：法官，我真的，我

們沒說謊話，她真的很欺負人，那你如果沒罰她

的話，她以後還會再欺負到我們。 

（9分41秒）法官：好啦，如果妳不要的話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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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尌處理嘛，尌這樣，法院尌審理下去嘛，如果

妳尌不要調解，是不是，妳希望法院判決，妳尌

直接講尌好啦。 

2、對於上述爭議訊問內容，法官評鑑委員會104年

度評字10號評議決議書評議結果：「請求人雖指

摘受評鑑法官於開庭過程中，有高聲、嚴厲斥責

告訴人：『妳不要插嘴啦！妳也是差不多一點，

我一直勸妳，啊妳在那邊插，難怪妳們會一直

鬥，啊鄰居不好好相處，啊妳這是在吵什麼，年

紀都比法官大很多，啊結果做的事情怎麼都不冷

靜一點呢？』等語，且受評鑑法官之言詞及態

度，已足使在庭之人認為法官有對告訴人之主張

與意見不認同之偏頗立場。然據上開錄音時間6

分54秒許，受評鑑法官向告訴人李○○勸諭雙方

互相讓步，終結紛爭，語句未畢時，在錄音時間

7分8秒許，告訴人李○○回覆：『我不會跟她鬥

捏，她罵到我門口來捏，我先生年齡這麼大……

（語氣未完）。』告訴人語句尚未完畢，被告即

再度發言，受評鑑法官始於錄音時間7分14秒許

為：『妳不要插嘴啦！妳也是差不多一點，我一

直勸妳，啊妳在那邊插，難怪妳們會一直鬥，啊

鄰居不好好相處，啊妳這是在吵什麼，年紀都比

法官大很多，啊結果做的事情怎麼都不冷靜一點

呢？妳也是當阿嬤的人了，妳們都是啊，何必要

這樣子呢？妳們有女兒，有兒子，還有孫子，這

些事情在看妳們，為了一句話，大家一直鄰居這

樣一直鬥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？』之發言。由前述

情節可知，受評鑑法官之發話對象為被告，而非

請求人所稱之告訴人。此外，整體檢視完整開庭

錄音內容可知，受評鑑法官有使告訴人與被告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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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發言，僅在維持法庭秩序之情況下，要求被告

不要干擾告訴人之陳述，此應屬法官維持開庭秩

序之權限。是請求人指摘受評鑑法官有未妥善進

行和解勸諭、未秉持耐心有禮聽審、高聲斥責告

訴人與立場偏頗等情，尚屬無據。」 

    上述錄音內容，可知雙方當事人於開庭時即處

於紛爭狀態，法官用語亦屬調解糾紛，為請雙方充

分陳述意見，而請對方先不要插嘴等語，似無明顯

不當之處，惟其提醒語調仍應懇切，避免誤解產生。 

(四)再查承審法官臺中地院104年度審易字第2209號案

件於104年10月15日開庭審理中，被告已明確為不

認罪之答辯後，該法官以：「自己問心、自己心知

肚、心知，自己摸摸自己的良心啊。」、「你要怎麼、

怎麼不承認也可以，到時候一樣，妳自己……（語

氣中斷），手機都拍那麼清楚，什麼也那麼清楚

了。」、「不管是簽也好，賭也好，手機的一堆都是

你自己拍的東西，你還說。」等語駁斥之，以明顯

有罪預斷之態度恫嚇被告認罪等爭議訊問，錄音內

容如下： 

1、(1分11秒）被告：蛤啊？ 

（1分12秒）法官：認不認罪啊？ 

（1分15秒）被告：可是那個沒有啊，因為他說的

那個單子根本尌不是，那是客人的。 

（1分18秒）法官：自己問心、自己心知肚、心知，

自己摸摸自己的良心啊。 

（1分22秒）被告：真的，上次那個也不是……（語

氣未完）。 

（1分24秒）法官：你要怎麼、怎麼不承認也可以，

到時候一樣，你自己……（語氣中斷），手機都

拍那麼清楚，什麼也那麼清楚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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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分35秒）被告：那個我有跟他講，是我自己簽

賭的，事實上尌是我簽的，因為我那裡都很多客

人在那邊，我尌只是跟他們簽一下而已啊，我真

的是沒有做這個啊，之前那個也是因為，不是啦

那件根本尌……（語氣未完）。 

（3分33秒）法官：上次給你緩刑，你還沒○○（聽

不清楚），不管是簽也好，賭也好。手機的一堆

都是你自己拍的東西，你還說。 

2、對於上述爭議訊問內容，法官評鑑委員會104年

度評字10號評議決議書評議結果：「依上開錄音

譯文可知，受評鑑法官之用意在於提醒被告確認

其所陳述之內容是否與卷內證據相符，並無請求

人所指摘未以懇切之態度訊問被告，應無違反刑

事訴訟法第98條及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

注意事項第26點之處。另受評鑑法官與被告之對

話中雖有『自己摸摸自己的良心』等語，但其意

應在於勸說被告要誠實面對自己，並非公然表達

對被告無罪答辯之不認同或已形成有罪心證，故

應無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及第12條之情。」

又張德寬法官書面函復表示：「同理面對當事人

糾紛涉訟，及體察職處理相關案件之用心—即促

進當事人能否選擇『面對面調解』或『修復式商

談』，化解當事人彼此內心不斷之糾結或誤解，

使雙方均能共贏之局面。」 

    由上述錄音內容觀之，上述訊問內容係為提醒

當事人確認是否有違反之用語，惟為避免造成誤

解，態度及用語上仍應懇切，以避免流於情緒，造

成誤解。 

(五)另查承審法官審理臺中地院104年度審易字第2117

號案件，陳訴人指摘該法官關於104年10月15日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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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審理時，被告為認罪答辯後，連續尌與本案無關

之事項發問，甚至因不滿被告尌「與本案無關事項」

之回答，竟責以：「你什麼不知道，你們要幹嘛你

們都很清楚，人跑出來的時候，你尌趕快開車跑是

不是？對不對？不要說的好像很冤枉。」等語，其

用詞對被告非常不尊重，有損其在庭之尊嚴等情

形，其錄音內容如下： 

1、（2分7秒）法官：對於起訴書及併辦的犯罪事

實，你有什麼意見？認罪嗎？  

（2分12秒）被告：報告庭上，他上面寫基於共

同犯意，我跟我拿簿子給他那個人，我沒有跟他

共同犯意，我只是在那邊睡到爽，然後跟我要

錢，我把簿子暫時押在他那邊，請他過兩天我會

再拿錢跟他贖回來。 

（2分32秒）法官：起訴沒有說他跟你共同犯意

吧？ 

（2分37秒）被告：有。  

（2分38秒）法官：沒有啊，哪裡有說你跟他共

同犯意？幫助犯意啦，什麼叫共同犯意，共同

犯意你尌跟他是共犯，那你可慘了，起訴你幫

助啊，幫助犯罪啊。  

（2分52秒）被告：是。 

（2分53秒）法官：所以呢？認罪嗎？ 

(2分55秒）被告：認罪、認罪。 

(3分5秒）法官：你現在執行什麼案子？  

（3分8秒）被告：毒品販賣。 

（3分17秒）法官：9年2月喔，什麼時候出來？

還是4年4月？ 

（3分25秒）被告：合併執行。 

（3分32秒）法官：恐嚇是什麼？你恐嚇罪是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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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取財，是不是？ 

（3分39秒）被告：對。 

（3分42秒）法官：暴力討債？ 

（3分46秒）被告：是那個強盜超商，然後他是

用恐嚇取財判。 

（3分53秒）法官：強盜超商，你是拿刀械是不

是？ 

(3分59秒）被告：不是，我在車上，那是我同伴

的，我不知道他是要去搶。 

(4分8秒）法官：你什麼不知道，你們到底要幹

嘛你們都很清楚，人跑出來的時候，你尌趕快

開車跑是不是？對不對？不要說的好像很冤

枉。那這件認罪，我們尌改簡易判決處刑好不

好？  

（4分30秒）被告：好。 

2、對於上述爭議訊問內容，法官評鑑委員會104年

度評字10號評議決議書評議結果：「依上開錄音

譯文可知，受評鑑法官雖有請求人所指之發言，

然受評鑑法官尌被告目前在監執行之案件為訊

問，非屬不得於開庭時訊問之事項。受評鑑法官

之用詞對被告亦無不尊重而損及其在庭尊嚴之

情，故應無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第3條、第5條及第

12條之規定。」 

    上述錄音內容，法官提到：「你什麼不知道，

你們到底要幹嘛你們都很清楚，人跑出來的時候，

你尌趕快開車跑是不是？對不對？不要說的好像

很冤枉。」或可解釋為勸諭被告面對自身犯行之用

語，惟語氣略嫌不耐，恐生誤會，允宜以懇切方式

勸諭當事人，避免語氣上之疏忽。 

(六)綜上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張德寬法官所涉有違失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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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，其相關訊問內容，對照前後文意，並無明顯

辱罵當事人之情事，惟仍應注意開庭態度與用語，

避免顯露不耐態度，致生誤會。 

三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黃立昌法官於審理102年度訴字第

229號民事侵權行為賠償案件時，尌當事人所提證據

疑以「鬼扯」、「編故事」表示意見，惟原告所提事證，

是否真實，應以對造表示爭執與否加以判斷。在對造

尌原告所提證據及主張，尚未表示意見之前，法官不

宜以「鬼扯」、「編故事」等情緒性之言語，否定原告

所提之真正及其主張之事實。否則，恐有違當事人進

行主義之原則，故法官審理案件，允宜遵守舉證責任

分配之法則，避免過度干預而失中立客觀。又雖訴訟

代理人有促進訴訟之協力義務，惟為免破壞當事人與

訴訟代理人之信賴關係，於提醒時仍應懇切，司法院

亦允宜強化法官開庭問案之方式與訓練，以減少誤會

之發生。 

(一)依法官倫理規範第2條：「法官為捍衛自由民主之基

本秩序，維護法治，保障人權及自由，應本於良心，

依據憲法及法律，超然、獨立從事審判及其他司法

職務，不受任何干涉，不因家庭、社會、政治、經

濟或其他利害關係，或可能遭公眾批評議論而受影

響。」同規範第3條：「法官執行職務時，應保持公

正、客觀、中立，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

行為。」第4條：「法官執行職務時，不得因性別、

種族、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年齡、身體、性傾向、

婚姻狀態、社會經濟地位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或

其他因素，而有偏見、歧視、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

行為。」及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：「法官開庭前應

充分準備；開庭時應客觀、公正、中立、耐心、有

禮聽審，維護當事人、關係人訴訟上權利或辯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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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。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，不得對在庭之人

辱罵、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行為。」本

案陳訴人陳訴，黃立昌法官於審理102年度訴字第

229號民事侵權行為賠償案件，分別於102年11月28

日及103年10月2日開庭時指稱原告說明為鬼扯、編

故事，又質疑訴訟代理人專業……等違反法官倫理

規範之行為。 

(二)經查系爭事件於102年11月28日之開庭錄音光碟，相

關之前後對話內容為： 

（49分45秒）法官：原告稱到○○興業股份有限公

司加油，是月結。該公司用何方式記帳？你要簽收

紀錄嗎？ 

（50分30秒）原告：要簽收，那時候都是簽收，然

後再月結。 

（50分38秒）法官：簽什麼東西？ 

（50分40秒）原告：尌是加油的本子，今天加多少。 

（50分47秒）法官：有簽帳單嗎？一張一張的嗎？

還是一本的？ 

（50分51秒）原告：有點忘記了，因為太久了，好

像都是用簽收的。 

（50分56秒）法官：你做7、8年都這樣子加油怎麼

可能忘記呢？ 

（50分59秒）原告：沒有，我大概是後面大概3年

左右才在那邊加油。 

（51分4秒）法官：至少也做了2、3年，怎麼簽單，

你會忘記了，簽什麼東西，你會忘記了。 

（51分10秒）原告：不知道是本子還是一張。 

（51分13秒）法官：你不知道我會知道嗎？ 

（51分16秒）原告：太久了，對不起，太久了。 

（51分20秒）法官：你做了2、3年的事情，重複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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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的東西，每個月去加油都會簽的東西，我問你是

簽一張還是簽一本的，你現在告訴我你忘記了。 

（51分31秒）原告：嘿啊，忘記了，沒有想到說是

一本還是一張的。 

（51分40秒）法官：那你認為我會怎麼看待你到底

有沒有去做簽單這件事情？ 

（51分46秒）原告：因為真的沒有想到去注意到這

件事情。 

（51分51秒）法官：我今天會覺得說你剛剛這些東

西根本都是鬼扯，你連你自己做過3、4年，重複每

個月都要做，都要加油，都要做的一個動作都會不

記得，你曾經做過這個行為嗎？ 

（52分09秒）原告：不記得是一張還是一本的。 

（52分15秒）法官：每個月都會去做的，做了3、4

年，然後現在忘記了，你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嗎？ 

（52分33秒）原告：真的很久了，忘記到底是一張

還是一整本的。 

（52分55秒）法官：再請問你啦，朱○○的車子去

怎麼報你的帳？朱○○開車去○○興業公司加

油，如何算在你的帳上？ 

（53分10秒）原告：我已經跟加油站談好，所以他

去尌可以加。 

（53分14秒）法官：對啊，怎麼去跟他加了多少錢，

怎麼去判斷他加了多少錢？加油站總是要跟你對

帳嘛，他的帳要算在你的帳上，他必頇要拿什麼東

西跟你對嘛。 

（53分25秒）原告：他每個月都有，我本來是要跟

他請求出示這個明細給我，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都沒

有在他那邊加了，然後他時間久了，一年多了然後

沒有來往，所以他把他電腦裡的記錄刪除掉了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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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他只能開給我兩台車加油的證明，他尌沒有辦法

附原本加油的明細。  

（54分4秒）法官：曾先生我想相信你說的，但是，

你現在講的這些，讓我覺得你在編故事，我對你提

出來的這些東西我存疑了，人家開車去加油算在你

的帳上，你是個糊里糊塗的人嗎？你怎麼跟人家對

帳的？我問你怎麼跟人家對帳的，你給我回答是說

○○興業公司因為時間太久沒往來，他把你的加油

資料刪除了，我並不是在問你現在他的電腦裡面有

沒有你的資料，我問你的問題你通通不回答我的問

題，而是編你自己的說詞。我請教你，我問說朱○

○去○○興業加油怎麼樣計在你的帳上？你可以

回答我這個問題嗎？ 

（55分8秒）原告：他每個月加一次也是每個月結，

但是他每個月也是他私底下付，他付他的，我付我

的，那之所以說我會跟他說發票給我報。 

    觀其上述開庭勘驗之用語，確有「鬼扯」、「編

故事」等語。 

(三)次查法官評鑑委員會105年度評字第2號評鑑決議書

對於黃立昌法官開庭時用語不當乙情之評鑑結

果：「……受評鑑法官前揭所謂之『鬼扯』、『編故

事』等語，固分別有胡言亂語、所言不實之涵義，

並均易使原告感到不悅，且『鬼扯』一語使用上雖

然較為通俗，亦非委婉用語，惟細繹受評鑑法官與

原告之上開對話內容，可知受評鑑法官應係因原告

對於其長年累月、經常重複加油之簽單究為一本或

單張之顯非難以回憶之簡易問題，竟多次答以『忘

記』或『不知道』等語，認為其回答之內容不可思

議、顯難置信，始對其表示『我今天覺得說你剛剛

這些東西根本都是鬼扯』一語；復於原告接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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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○○如何與其對帳之問題，有答非所問之情形

時，始再對其表示『曾先生我很想相信你說的，但

是，你現在講的這些，讓我覺得你在編故事，我對

你提出來的這些東西我存疑了』等語。亦即，觀諸

上開對話內容之前後文義與脈絡，堪認受評鑑法官

係為詳細釐清原告所陳述事實之真相究竟為何，並

為適時表達對於原告所回答內容之評論意見，而公

開闡明原告尌此部分之事實陳述顯難憑信之心證

予原告知悉，以促請原告善盡舉證責任，始直接說

出較為通俗之『鬼扯』及『編故事』等用語，故受

評鑑法官之主觀上尚難認有對原告辱罵、無理責備

或損其尊嚴之惡意。且經勘驗系爭事件當日之開庭

錄音光碟後，查悉受評鑑法官於前揭與原告之對話

過程中及當庭審理之其餘對話過程中（開庭時間長

達1小時8分10秒）之訊問語氣及聲調，大致均屬平

和，且耐心聽審，亦無前揭請求評鑑意旨所謂『無

法控制自身情緒，經常飆罵、辱罵原告或其訴訟代

理人』之情形，亦即受評鑑法官並無違反前揭法官

倫理規範第3條、第12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之情事。

惟為促進法庭之良性溝通，營造溫暖、友善之審判

環境，法官於指揮訴訟時，仍宜避免類似用語，併

此敘明。」等語。 

(四)由上述勘驗內容觀之，對照前後文之意，該法官係

以我今天會覺得說你剛剛這些東西根本都是鬼

扯，係指原告所提出證物，而非其所言為鬼扯，然

鬼扯之用字仍屬強硬，恐使聽者感到不適，對此，

本院於110年2月23日詢問黃立昌法官時，其解釋當

時會提到原告所提證物鬼扯之原因為：「因為我們

要看他的單據，來計算賠償範圍，必頇先扣除成本

後才是毛利，當時我記得原告的太太是加油站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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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，我詢問他單據來源，他說這單據是跟其他同事

共用，也不能明確說明單據來源與如何分割，所以

我才行使闡明。我是說這讓我覺得鬼扯，不是說他

說的話鬼扯。」對於此種用語，其亦認非屬妥適：

「我看完這篇評議書之後，我的確有覺得我的用語

沒有照顧到對方的情緒，我事後有再檢討，我會注

意。」等語，故法官審理案件時，應避免激烈用語，

用詞仍應適當，以免損害當事人權益。 

(五)另查，陳訴人指出黃立昌法官於103年10月2日開庭

時，屢次質疑代理人專業，對此法官評鑑委員會評

鑑書指出：「……細繹前揭錄音譯文，可知受評鑑

法官係因原告陳述其所遭受之主張及委屈後，期望

原告能斟酌現實上所提出證據之證據力強弱，判斷

所主張之請求於訴訟上得否證明成立，平衡實體上

之權利與程序上之利益，而能與被告達成和解協

商，並表示原告尌上開判斷與和解目標之達成，或

可尋求其他專業人士之協助，以儘早圓滿解決兩造

間之糾紛，此應為受評鑑法官對原告所表示『我也

很替你委屈啦，我原本是希望說有一個專業人士能

協助你的，因為法律上哪些部分你有理由，你的證

據力夠堅強，你可以爭取的，哪些部分你的證據力

不夠堅強的，我希望有一個人可以輔佐你來作判

斷，然後跟被告這邊儘早能夠達成協商，各退一步』

等語之真意所在，尚難看出受評鑑法官有意圖藉此

暗喻原告之訴訟代理人不夠專業並挑撥其與原告

間信任關係之惡意，此由受評鑑法官後續所表示之

『今天你委任的這個楊律師，是很為你爭取權利，

但是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我們把

權利行使到滿的時候，通常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圓滿

的結果』、『我不是說有律師不好，他很認真的幫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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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取你的權利，但是這個過程裡面，會變成是說你

花了很多時間跟精力去追一個東西，但是這個東西

不一定是能夠成形的，我很體諒說在這個過程裡

面，因為車禍然後導致生活很多的不便，然後求償

遇到一些困難，但是以審判者的立場來看這件事情

的話，被告這邊他對於不合理或者是說他們公司內

部認為不妥當、不應該理賠的部分拒絕的話，那也

是本件沒辦法迅速達成理賠的一個原因』、『不管你

懂法律或者是你不懂法律，我們都希望能夠公平以

對，不懂法律的部分，我們會盡量闡明我們的想

法，如果你有訴訟代理人可以輔佐你的時候，那你

尌要多跟他去討論，這個法律上的理由到底成不成

立，你們其他要繼續往下說的，請講』、『（30分23

秒）原告之訴訟代理人：……，庭上您認為我不夠

專業，那……（語氣未完）。（30分40秒）法官：我

沒有說你不夠專業，你誤解了。（30分41秒）原告

之訴訟代理人：你不是說他要找一個專業的人來協

助他。（30分44秒）法官：是，我也說了，你是幫

他權利爭取到底，所以很多事情尌會在程序上多花

很多時間』等語，亦即受評鑑法官尚有對原告肯定

其訴訟代理人認真為其爭取權利，且提醒原告可多

與訴訟代理人討論，並已對原告之訴訟代理人澄清

表示『我沒有說你不夠專業，你誤解了』等情，益

證受評鑑法官之主觀上應無此項意圖。基此，前揭

請求評鑑意旨所謂『受評鑑法官此部分之挑撥行

為，已破壞當事人之訴訟上權利』一語，即屬無據。」

等語云云。 

(六)次查本院約詢黃立昌法官時，針對上述質疑代理人

專業且語帶諷刺乙情予以說明，其稱：「我認為律

師應該給當事人適當的幫助，所以有時候我會情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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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明顯，我現在也都不敢要求律師，後來我都會

覺得這是當事人跟律師之間的事，也都調整我的態

度。」等語。代理人與法官間雖有促進訴訟之協力

義務，然開庭時，直接質疑代理人專業，恐破壞當

事人與代理人間之信賴，且易使人有過度闡明心證

之疑慮，故若係善意之提醒，承審法官仍應秉持懇

切態度，儘量避免情緒用語，以確保司法審判之公

正性。 

(七)綜上，臺灣南投地方法院黃立昌法官於審理102年度

訴字第229號民事侵權行為賠償案件時，尌當事人

所提證據疑以「鬼扯」、「編故事」表示意見，惟原

告所提事證，是否真實，應以對造表示爭執與否加

以判斷。在對造尌原告所提證據及主張，尚未表示

意見之前，法官不宜以「鬼扯」、「編故事」等情緒

性之言語，否定原告所提之真正及其主張之事實。

否則，恐有違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，故法官審理

案件，允宜遵守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，避免過度干

預而失中立客觀。又雖訴訟代理人有促進訴訟之協

力義務，惟為免破壞當事人與訴訟代理人之信賴關

係，於提醒時仍應懇切，司法院亦允宜強化法官開

庭問案之方式與訓練，以減少誤會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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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復陳訴人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司法院確實檢討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，個資遮隱處理後上網公布。 

調查委員：林國明、郭文

東 


